
海门区农机购置补贴系统管理制度

为规范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件系统（以下简称补贴软件系统）的使用维护、安全管理，确保补贴软件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进一步提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信息化水平，进一步简化程序、方便农民，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制度。

1、补贴软件系统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专人操作”的原则，管理员应具有一定的政策业务能力和计算机管理水平，责任心强并保持相对稳定。操作人员应按AB角色配备，具有一定的计算操作能力，责任心强。

2、补贴软件系统实行用户实名制管理，所有用户均应采用实名开通身份和日常操作。

3、补贴实施过程中，每个单位至少有一个操作员确保至少2个工作日登陆一次补贴软件系统，查收系统通知公告，检查系统使用情况，如有异常应及时向系统开发维护单位和省级管理员书面报告。

4、区级管理员应通过安全渠道发放用户登陆账号和密码；用户应妥善保管登陆账号和密码；所有用户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更换密码；严格在权限范围内操作，不得冒用其他用户账号登录和操作；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擅自让未经授权的人员登陆查看补贴软件系统。

5、工作人员应落实岗位管理责任，发生问题的，追究岗位人员责任。

6、工作人员可依据补贴政策操作程序变化的需求和工作实际，提出补贴软件系统功能修正和升级等建议；系统开发维护单位和省级管理员应及时收集用户需求和系统变更建议，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定期组织研究，交流各地好做法和管理经验，并上报部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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